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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临时）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星期五）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星期二）以非现场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成员

９

人，实际行使表决权的董事

９

人，分别为（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民先生、王一江先生、刘俊先生、孙建忠先

生、李锁云先生、吴江龙先生、陈开成先生、黄国良先生、韩学松先生。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审阅了会

议议案。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关于为按揭业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按揭销售业务是工程机械行业普遍采用的销售模式之一， 有利于促进公司产品销售， 扩大市场份

额，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在开展按揭销售业务过程中没有发生回购事项，公司也没有履行回购责任，鉴于此，拟

同意公司及相关下属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在规范管理、有效控制资产风险的前提下，继续开展按揭销售业务，

为按揭销售业务提供回购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

亿元，每笔担保期限不超过

５

年，担保额度使用

期限不超过一年。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附件一。

二、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经营资金的需求，计划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规模为

５００

亿元，授信额度使用

期限为一年。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在授信额度总规模范围内签署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相关文

件。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编号为

２０１３－５

的公告。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附件二。

四、关于核销资产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本着客观谨慎的原则，对固定资产清查核实后确认不能满足工艺生产技术要

求以及老化损毁的设备及房屋等进行报废处理，同时向税务主管部门申报核销资产损失。

公司本次拟核销固定资产原值

４

，

５２３

，

６３５．５０

元，累计折旧

２

，

０４９

，

８９１．８３

元，净值

２

，

４７３

，

７４３．６７

元。

以上核销资产中固定资产核销影响当年利润总额减少

２

，

４７３

，

７４３．６７

元， 影响所得税费用减少

３７１

，

０６１．５５

元，影响净利润

２

，

１０２

，

６８２．１２

元。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９日

附件一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为按揭业务提供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此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２０１３

年公司及相关下属子公司为按揭销售业务提供回购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

亿元，每笔

担保期限不超过

５

年，担保额度使用期限不超过一年。 上述按揭业务属于工程机械行业共性做法，有利于

进一步加强银企合作、拓展市场。

同意《关于为按揭业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９日

独立董事签字（按姓氏笔画为序）：刘 俊 陈开成

黄国良 韩学松

附件二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为徐工集团巴西投资有限公司等

４

家下属公司提供不超过

３．２

亿元人民币和

１

亿美元的银行融资

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可有力地保证公司各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被担保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资产质量和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债务偿还能力，公司对

其担保风险较小，不会损害股东的利益。

同意《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９日

独立董事签字（按姓氏笔画为序）：刘 俊 陈开成

黄国良 韩学松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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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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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对外担保概述

经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计划为徐工集团巴西投资有限公司等

４

家下属公司提供不超过

３．２

亿元人民币和

１

亿美元的银行融资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担保方式 备注

１

徐工集团巴西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万美元

１

年 连带责任保证

２

徐工集团巴西制造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万美元

１

年 连带责任保证

３

徐州工程机械保税有限公司

１．２

亿元人民币

１

年 连带责任保证

４

徐州徐工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２

亿元人民币

１

年 连带责任保证

合计

１

亿美元

３．２

亿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徐工集团巴西投资有限公司

１．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２．

注册地址：米纳斯吉拉斯州波索·阿莱格里市中心锡韦阿奴·布兰当路

３７７

号

０２

室，邮编为

３７５５００００

（

Ｓｉｌｖｉａｎｏ

，

ｎ． ３７７

，

Ｓａｌａ ０２

，

Ｃｅｎｔｒｏ

，

ｎａ Ｃｉｄａｄｅ ｄｅ Ｐｏｕｓｏ Ａｌｅｇｒｅ

，

ＭＧ

，

ＣＥＰ ３７５５００００

）

３．

注册资本：

６７００

万美元（

１３００７

万巴币）

４．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以及民用建筑设备及其附件的采购、销售、进口及出口

５．

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徐州工程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徐工集团

（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９５％

的股权。

６．

徐工巴西投资的资产状况和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

时点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６３８２．２１ ４２７４６．７５

负债总额

０ １８３３．２８

净资产

６３８２．２１ ４０９１３．４７

项目

＼

时点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０ ０

利润总额

２７．３１ －１２０７．８０

净利润

２７．３１ －１２１０．６０

（二）徐工集团巴西制造有限公司

１．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２．

注册地址：米纳斯吉拉斯州波索·阿莱格里市中心锡韦阿奴·布兰当路

３７７

号

０２

室，邮编为

３７５５００００

（

Ｓｉｌｖｉａｎｏ Ｂｒａｎｄaｏ

，

ｎ． ３７７

，

Ｓａｌａ ０２

，

Ｃｅｎｔｒｏ

，

ｎａ Ｃｉｄａｄｅ ｄｅ Ｐｏｕｓｏ Ａｌｅｇｒｅ

，

ＭＧ

，

ＣＥＰ ３７５５００００

）

３．

注册资本：

１６５０

万巴币

４．

经营范围：经营民用建筑设备、部件、零件及配件的进口，组装，制造，销售和贸易公司的设立提供

管理性服务

５．

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

６．

徐工巴西制造的资产状况和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

时点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０１２．８６ ３８４１９．８９

负债总额

０ ３６０２３．９８

净资产

１０１２．８６ ２３９５．９１

项目

＼

时点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０ ０

利润总额

１２．１２ －２９２５．７９

净利润

１２．１２ －２９２５．７９

（三）徐州工程机械保税有限公司

１．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２．

注册地址：徐州经济开发区工业一区

３．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４．

经营范围：普通机械及配件、汽车及零部件、钢材及制品、仪器仪表的销售及保税业务；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企业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５．

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徐州工程机械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股

权。

６．

徐州工程机械保税有限公司投资的资产状况和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

时点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２４９０７．３９ １０５５７０．０２

负债总额

１２２００４．５ １０１２８２．４５

净资产

２９０２．８９ ４２８７．５７

项目

＼

时点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４４１１１３．２２ ４６２８２３．７０

利润总额

２４７３．７６ １８８０．１７

净利润

１７７７．４９ １３８４．６８

（四）徐州徐工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１．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２．

注册地址：徐州金山桥开发区

５

区驮蓝山路

３．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４．

经营范围：普通机械及配件、钢材、木材、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汽车（小轿车除外）、普

通机械制造、维修。

５．

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６．

徐工物资的资产状况和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

时点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６４９２６ ３０６４２３

负债总额

１６３８８８ ２９８４２９

净资产

１０３８ ７９９４

项目

＼

时点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１０５２７４９ ９８６１８９

利润总额

３７３ ３８１０

净利润

２７５ ２８５５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徐工集团巴西投资有限公司等尚未与金融机构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一）对外担保的原因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融资事务操作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可有力地保证公司各

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同时，按照香港联交所要求，上市公司不允许由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

关联担保，因此，同意由母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公司董事会认为被担保公司是直接或间接持有

９５％

以上股权的子公司，其资产质量和经营状

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债务偿还能力，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不会损害股东的利益。

（三）徐工集团巴西投资有限公司是我公司持股

９５％

的控股子公司，本次担保由我公司提供全额担

保，另

５％

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本次担保被担保方未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５５４

，

８９９．５６

万元（按揭贷款余额，各主

机厂承担回购担保责任）， 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３６．６２％

（按

２０１１

年审计后的

净资产

１５１．５５

亿元计算）。 没有逾期担保的事项。

公司不存在对外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６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临时）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星期

二）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星期二）以非现场方式召开。 公司监事会成员

７

人，实际行使

表决权的监事

７

人，分别为李格女士、张守航先生、赵成彦先生、许庆文先生、徐筱慧女士、刘建梅女士、魏

恒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关于核销资产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６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签订了 《采购框架合

同》。 该合同约定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期间，公司向胜利油田分

公司销售

１３

，

５００

吨

ＩＩ

型聚丙烯酰胺，合同金额为

２２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元。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１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是一家集油气勘探、油田

开发、采油工程、石油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企业，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履约能力分析：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经济实力

雄厚，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产品名称：

ＩＩ

型聚丙烯酰胺

２

、数量：

１３

，

５００

吨

３

、合同金额：

２２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元

４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５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合同专

用章之日起生效。

６

、合同履行期限：自签订之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７

、其他：合同条款中已对验收、结算方式、质量保证与运输、违约责任、合

同争议的解决等条款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本公司长期从事采油用聚丙烯酰胺产品的生产、研发，且首发上市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１

万吨阴离子型聚丙烯酰胺项目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投产，具备

履行该合同的能力。

２

、 该合同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３８．０９％

（未经审

计）。

３

、 本公司与胜利油田分公司签订上述采购框架协议系日常性经营行为，

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１

、如因交易方遭受地震、火灾等不可抗力，或因油田注聚生产计划调整合

同执行可能会存在合同量调整、时间跨度延长等风险。

２

、该《采购框架合同》需通过多个分项合同履行，根据市场状况存在价格

调整的可能性。

六、其他相关说明

备查文件：《采购框架合同》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６０

证券简称：海信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与西藏

信托有限公司（简称“西藏信托“）签署协议，认购西藏信托

－

铁岭财资单一资金

信托产品；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大银行”）签署协议，认购中

国光大银行阳光理财对公“保证收益型

Ｔ

计划”

２０１３

年第七期产品

７

。

本委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董事会在会议室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于会议召开十日前书面或通讯

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 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全体董事出席。 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以

投票或通讯方式表决，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理财的议案”。表决

结果：八票同意，占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主要内容如下：

董事会

日期

董事会

届次

交易方

名称

金额 期限

预期

收益率

是否关

联交易

是否募

集资金

是否需股

东大会审

批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６

届

１３

次 西藏信托

３

亿元

１１

个月

１０％

否 否 否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６

届

１６

次 光大银行

５

亿元

３

个月

４．０５％

否 否 否

二、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１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２

、注册地：西藏拉萨市经济开发区博达路

１

号阳光新城别墅区

Ａ７

栋

３

、法定代表人：苏生有

４

、注册资本：

４

亿元

（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２５

号、甲

２５

号中国光大中心

３

、法定代表人：唐双宁

４

、注册资本：

４

，

０４３

，

４７９

万元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二）风险揭示：本产品可能面对政策风险、不可抗力以及其他风险等。

（三）风险控制分析

１

、利用自有暂时闲置资金，不会对公司正常运营资金的使用造成不利影

响。

２

、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及其相应制度，防范投资风险。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该交易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利用公司自有暂时闲置资

金，不会对公司正常运营资金的使用造成不利影响；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

系及其相应制度，防范投资风险；同意本交易。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

１４．８２

亿元。

特此公告。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０

证券简称：建峰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５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否决、修改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其中：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松牌路

８１

号

６

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中全先生。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截止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公司股份总数为

５９８

，

７９９

，

２３５

股。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３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３８２

，

９２０

，

３１１

股，占股本总额

５９８

，

７９９

，

２３５

股的

６３．９５％

。

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统计并经公司确认，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系统进行表决的股

东共

１３

人，共代表公司股份

９６１３８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１６０６％

。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１６

人，合计代表公司股份

３８３

，

８８１

，

６９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５９８

，

７９９

，

２３５

股的

６４．１１％

。

（二）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１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２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８２９２８３１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７５％

；反对

５９０３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５％

；弃权

３６３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

。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８２９２８３１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７５％

；反对

４７５２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２％

；弃权

４７８１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３％

。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８２９２８３１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７５％

；反对

４７０７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２％

；弃权

４８２６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３％

。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８２９２８３１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７５％

；反对

４７０７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２％

；弃权

４８２６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３％

。

（五）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６７

，

３２９

，

５４２．６８

元，提

取盈余公积

６

，

７３２

，

９５４．２７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６０２

，

０５０

，

９２９．２８

元，减去经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派发的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现金股利

８９

，

８１９

，

８８５．２５

元后，本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

５７２

，

８２７

，

６３２．４４

元。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现金流状况，为了满足聚四氢呋喃在建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及未来发展，且

考虑到

２０１２

年中期已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决定

２０１２

年度末不分红、不送股、不转增。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提出的现金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董事会对

２０１２

年度末利润分配

做出的不分红、不送股、不转增的决定，有利于保证公司在建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利于维护股东的长远利

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８２９２８３１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７５％

；反对

９４９６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２５％

；弃权

３７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

。

（六）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股东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回避，未参加投票表决，其

持有的股份总数未计入该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１２４４５７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８．６８％

；反对

４７０７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６５％

；弃权

４８２６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６７％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控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报告审计机

构，聘期为一年，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行业标准及公司审计的实际工作情况确定其年度审计报酬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８２９２８３１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７５％

；反对

４７０７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２％

；弃权

４８２６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３％

。

（八）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８２９２８３１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７５％

；反对

４７０７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２％

；弃权

４８２６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３％

。

（九）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８２９２８３１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７５％

；反对

４７０７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２％

；弃权

４８２６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３％

。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关联方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风险评估的议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公司根据对风险管理的了

解和评价，未发现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与财务报表相关资金信贷、投资、稽核、信息管理等风险控制

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股东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回避，未参加投票表决，其

持有的股份总数未计入该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１２４４５７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８．６８％

；反对

４７０７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６５％

；弃权

４８２６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６７％

。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弛源化工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重庆弛源化工有限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弛源化工在建的年产

４．６

万吨聚四氢呋喃项目按

２０１３

年

建成投产目标有序推进，根据聚四氢呋喃项目进展所需资金情况，需向银行融资

２０

亿元人民币。 按照银

行融资条件，须由弛源化工股东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为保证聚四氢呋喃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公

司拟为弛源化工聚四氢呋喃项目向银行融资提供最高额度为

２０

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担保事项也发表了 《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弛源化工有限公司银行贷

款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公司为重庆弛源化工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有利于保证该项目建设的

资金需求，保证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也不会影响公司股东利益，担保事项公平、合理，审批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意公司为弛源化工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该项目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年联产聚四氢呋喃、产业链得到了有效延伸、降低了竞争风险，产

品有较好的市场需求，担保风险可控。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８２９２８３１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７５％

；反对

４７０７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２％

；弃权

４８２６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３％

。

（十二）审议通过了《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

的议案》

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股东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回避，未参加投票表决，其

持有的股份总数未计入该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１２４４５７６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８．６８％

；反对

４７０７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６５％

；弃权

４８２６８２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６７％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公司聘请重庆天元律师事务所刘震海律师、李国意律师对本

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渝天律［

２０１３

］见字第

６

号），其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重庆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３

证券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议案、减少议案或修改原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汕头市金园工业区公司麒麟园二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柯树泉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

６４

，

０１２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１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４６．０５２％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国浩律师集团（广

州）事务所黄贞律师和陈桂华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４

，

０１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占

０％

，弃权股份数占

０％

，

议案获得通过。

（二）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４

，

０１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占

０％

，弃权股份数占

０％

，

议案获得通过。

（三）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４

，

０１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占

０％

，弃权股份数占

０％

，

议案获得通过。

（四）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进行现金利润分配， 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０．６５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

９

，

０３５

，

０００．００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合计转增股份

１１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合计派送股份

２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４

，

０１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占

０％

，弃权股份数占

０％

，

议案获得通过。

（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４

，

０１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占

０％

，弃权股份数占

０％

，

议案获得通过。

（六） 审议通过 《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７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４

，

０１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占

０％

，弃权股份数占

０％

，

议案获得通过。

（七）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４

，

０１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占

０％

，弃权股份数占

０％

，

议案获得通过。

（八）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基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４

，

０１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占

０％

，弃权股份数占

０％

，

议案获得通过。

（九）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中药

ＧＡＰ

种植

基地建设项目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４

，

０１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占

０％

，弃权股份数占

０％

，

议案获得通过。

（十）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

投资建设吉林抚松人参产业基地和安徽亳州中药产业基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４

，

０１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占

０％

，弃权股份数占

０％

，

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及募集资金部分

银行利息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４

，

０１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占

０％

，弃权股份数占

０％

，

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有关公司各项

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工商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４

，

０１２

，

０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股份数占

０％

，弃权股份数占

０％

，

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委派黄贞律师和陈桂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并发表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关于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５

证券简称：宏发股份 编 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８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一、本公司曾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披露原告濮阳市新鑫融投资有限公司起诉

要求本公司下属中原分公司、 本公司及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带偿还借款

本金、利息及违约金合计

９

，

８４８

，

４５１

元的诉讼案件。

近日，公司接到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知，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

法院主持下和原告濮阳市新鑫融投资有限公司达成调解协议， 同意由力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分期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利息及违约金合计

７

，

８７７

，

０１６．６７

元。 目前，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实际支付

５６４

万元。

另外，原告已经向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诉并获得法院准许。

二、本公司曾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告披露濮阳瑞穗小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起诉要求本公司及本公司中原分公司支付借款本金

３００

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

讼案件。

近日， 公司接到原受理该案件的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

书，裁定因当事人之间诉争标的额为

３００

万元以上，将案件移送濮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理。

三、其它情况

截止目前，本公司涉及的重大诉讼金额合计为

１４

，

６９５

，

３９３

元，均为原力诺

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明立恩民间借贷案件所致。 根据公司重大重组方案，

上述可能的损失均由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上述案件的审理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０日

证券简称：独一味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阙文彬先生通知：阙文彬先生将其持有的本

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６．９８％

）质押给德阳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且以上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至

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时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阙文彬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额为

２４８

，

８６０

，

０００

股

（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７．９２％

），其累计质押本公司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数额为

１８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３．３４％

），仍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青鸟华光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７６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受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调查通知

书〉〉（编号：鲁证调查通字

１３５１

号），因公司涉嫌未按规定披露信息，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立

案调查。

公司及相关人员将积极配合相关监管机构的调查工作，并将根据调查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６

证券简称：金安国纪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星

期一） 下午

１４

：

３０

至

１６

：

３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韩涛先生、董事朱程岗

先生、董事兼董事会秘书程敬先生、财务总监王以清先生、独立董事张爱民

先生、保荐代表人一名。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０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２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星

期一） 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２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

者可登录公司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总裁杨军先生、董事会秘书李伟先

生、财务总监周倩女士、独立董事杜剑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４

证券简称：华银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３

关于国家能源局同意公司开展大唐华银东

莞三联热电“上大压小”热电联产新建工程

前期工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国家能源局《国家能源局关于同意大唐华银东莞三联热

电 “上大压小” 热电联产新建工程开展前期工作的函》（国能电力〔

２０１３

〕

１３２

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大唐华银东莞三联热电“上大压小”热电联产新建工程开展前期

工作。

二、该项目拟建设

２

台

３５

万千瓦国产燃煤热电机组，同步建设烟气脱硫、

脱硝、除尘装置和热网工程，由公司牵头开展前期工作。

公司将根据前期工作进展情况，在条件具备后，按规定履行核准程序并

适时将本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５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０１０

号公告）。

公司拟购买农业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在农业银行开立

了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账户信息如下：

账号：

３５０８０１０４０００２７５７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经济开发区分理处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

关规定，公司将在理财产品到期且无下一步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该账户，该专户仅用于

购买理财产品专用结算，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１日


